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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钱人一无所有，
起诉他还有用吗？

有读者问：
有一个关系很不错的同学向我

借了50万元钱，当我要求他还钱的时

候，他总是以“再缓几天”“又不是不

给你”为由一拖再拖。现在，他已经

一无所有了，听别人说这种情况下到

法院起诉也拿不到钱，还浪费时间和

金钱。请问，我向法院起诉真的没

用吗？

律师解答：
虽然这种情况起诉后可能拿不

到 钱 ，但 是 这 并 不 代 表 起 诉 就 没

有用。

首先，起诉时可以请求法律保护

权利的时效重新开始计算，债权人可

以随时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法律规

定的诉讼时效期限为 3 年，即法律保

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的请求权为 3

年。如果超过 3 年，则对方可以诉讼

时效超过作为抗辩理由，这时候就算

有钱也要不回来。

其次，起诉并拿到胜诉判决后，

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立

案后，法官可以通过网络查控系统查

封、冻结债务人名下的财产，包括房、

车、银行存款、支付宝账户、微信账

户、住房公积金账户、养老保险账户、

金融理财账户、商业保险保单等等。

最后，债务人拒不履行义务，法

院可对其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黑名单并曝光等措施，迫于

压力，有的债务人也会主动履行还款

义务。 （汪宇波）

通讯员 金法宣

整理亡夫遗物，意外发现丈夫生前大量的打赏和转账

记录。2年多里，他给149名女主播打赏了1.9万余次，合

计40余万元。一怒之下，王女士以无权处分夫妻共同财

产为由，将直播平台和主播告上法庭。

张先生和王女士于2007年结婚，育有一子。

2019年 2月，张先生被确诊为晚期肠癌，1年后病

逝。王女士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丈夫的银行记录及手机微

信中，存在大量打赏及转账记录，这才知道，原来从2017

年开始，丈夫就一直在某平台观看直播，还频繁打赏。

2017年8月至2019年12月，张先生对149名主播累

计打赏1.9万余次，合计40余万元。王女士还发现，他的

主要打赏对象是李主播，打赏次数达1万余次。

与此同时，张先生还与李主播保持私下联系，通过微

信转账、发红包、支付宝转账等方式，向对方赠与9万余

元，且多为“520”“1314”等具有特殊意义的金额。

“不行，这么一大笔钱，都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他打

赏转账的时候我都不知情。必须退还！”王女士于是将主

播及平台一起告上法庭，要求返还打赏赠与款项。

经法院调解，李主播同意返还张先生私下赠与款5万

元，目前已履行完毕。

但王女士仍另案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李主播及平台返

还其亡夫在该平台的全部充值款项40余万元。

她主张，亡夫通过平台充值打赏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他在两年多内，基于与李主播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

的目的，频繁打赏，累计数额较大，属于无权处分夫妻共同

财产，李主播及平台因此取得该打赏款项的金额，没有合

法依据，系不当得利，应当返还。

近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终审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综合考量本案各方权利义务，充值

打赏行为应为网络消费，符合网络服务合同的构成要件，

打赏人与平台构成网络服务合同关系，而非赠与行为。赠

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与受赠人的合同，具

有单务、无偿的性质。

在本案中，张先生通过注册成为平台用户，将真实货

币在该平台进行充值兑换为虚拟“平台币”，以兑换其他道

具，故其打赏的并非真实钱款，而是不能直接兑换回金钱

的虚拟道具。此外，张先生与李主播不存在无偿转让财产

的意思表示，不具备赠与合同所具有的法律特征。

张先生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有权选

择消费的方式和种类。王女士在两年多时间内，对张先生

任意使用夫妻家庭财产的行为并未有所管理和阻止，事实

上对张先生在平台充值的打赏行为予以了放任。且王女

士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证明张先生和李主播存在不正当男

女关系或李主播的直播内容有违公序良俗。

综上，法院驳回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

此外，法院特别指出，作为直播平台的经营者，应当担

负起与其盈利相对等的社会责任，严格管理直播内容，倡

导理性消费，加强对未成年人或其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注重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上述提及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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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夫生前打赏女主播1.9万次，送出40余万元

妻子告上法庭要求返还，法院：驳回

通讯员 乐法宣

聚餐饮酒后，将同伴独自安置于自家卧室中，不

料同伴半夜坠楼致一级伤残，该担责吗？

日前，乐清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共同饮酒

后发生损害而引发纠纷的案件。

案情回顾：
2019年 9月，胡某收到好友陈某聚餐饮酒的邀

约。当晚，两人各饮近4两40度白酒和一瓶多啤酒。

结束后，因为两人是十几年的好朋友，胡某将酒后的

陈某安置于自家三楼卧室的床上，后同他人外出吃宵

夜。结果陈某半夜自胡某卧室窗户坠落，原因不明。

经鉴定，陈某伤情及后遗症伤残等级为一级，护

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劳动能力丧失程度为完

全丧失劳动能力等。

陈某认为，胡某未尽到照顾、看护义务，应当对其

的伤残承担责任，遂将胡某诉至法院，索赔医疗费、伤

残赔偿金、护理费、误工费等合计182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判断共同饮酒者是否应承担责

任，应结合饮酒的起因、经过、酒后处置等行为来判断

共饮者有无过错行为及过错程度。在起因及发展过

程中，原告陈某为发起者，饮酒

过程中为主动饮酒，胡某无劝酒

行为，并不存在过错；在酒后的

处置过程中，陈某和胡某共同饮酒后，均未有呕吐、意

识不清、无法自主等重度醉酒的明显表现，胡某经与

陈某及家人协商将陈某安置于自己家中休息，已尽到

酒后安全注意义务及酒后妥善处置义务。综上，被告

胡某虽共同饮酒，但已尽酒后控制或避免危险发生的

安全注意义务，无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最终，乐清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陈某的诉讼请

求。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原告陈某未提出上诉。

法官说法：
亲朋好友聚会，小酌几杯也是人之常情，但放肆

畅饮，却是福祸难料。一旦发生意外，共同饮酒人间

对酒后损害结果的责任承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胡某已将陈某安置休息，能

否要求胡某全程陪护陈某？本案中，陈某饮酒量与平

时相当，无重度醉酒表现，回到胡某家中后又快速入

睡，在此情况下，要求胡某一直陪护在身边或预见到

陈某可能存在坠楼风险，明显超出常人认知范围，应

认定胡某对陈某损害结果的产生无过错。

法院未支持原告的诉请，不仅向公众传递出了

“每个饮酒者都应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有最高注意义

务”的信号，也彰显了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

智慧养老
浙江省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浙江省60岁及以上人口超1200万，占

总人口的18.7%。如何让老年群体“老

有所依、老有所养”？

近年来，浙江省积极推进科技赋能

智慧养老，通过打造“浙里养”智慧养老

服务平台等数字化举措，形成“一个平台

管理全省养老服务、一组数据掌控养老

服务态势、一张地图展示养老资源信息、

一部手机通办养老服务事项、一套政策

服务全省养老体系”综合服务机制，以数

字化作为突破养老服务发展不充分、供

需对接不顺畅的重要路径，助推全省养

老服务智慧化水平提升。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聚餐酒后坠楼致残，共同饮酒者该担责吗？


